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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日經濟部召開電價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員會議，討論電價調整方案，外傳可能方案，工

業用電每度漲幅從三至六成不等，商業用電每度調漲 15～40%，至於家庭用電，每度漲幅

在 14～26%不等，預計最快於四月十三日公布電價調漲方案。 

三、政府陸續調漲油電價格，將導致民眾家庭生活支出增加、企業成本上升，帶動民生物價蠢

蠢欲動。 

四、中油、台電公司之虧損經由漲價手段全數轉嫁給全體消費者，然而中油、台電公司的虧損

有多少是配合政府政策而來，又有多少是本身經營效率不彰所致，飽受社會各界質疑。國

營事業身分，意味著多賺歸公、虧空亦無妨，加上欠缺競爭壓力，根本沒有改善績效的誘

因。 

五、考量油電價格上漲對國內總體經濟及物價造成重大影響，行政院相關部門除了成立了台電

及中油經營改善小組，檢討改善台電及中油的經營成本與績效之外，亦應檢討採行適當的

緩漲機制，研提多元吸收等配套措施，並研商穩定物價的相關因應機制與措施，以兼顧民

生經濟與產業發展，並達節能減碳之效果。 

（四十一）本院許委員智傑，就教育部於今年（101 年）2 月 9、13 日兩

次行文要求縣市政府提出國中小學學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

的調查表，調查中拿掉書籍費與代辦費。然而，教育部「就

學安全網」計畫中，明定補助國中小弱勢學童代收代辦費，

其中包含書籍費一項。教育部不應片面終止對於弱勢學童的

書籍費補助，導致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乙案，教育部是否有明

確補救措施，以舒緩弱勢學童就學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教育部於 98 年 1 月 14 日推出就學安全網計畫，並公告實施期程為 98 年 1 月 14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於此計畫中明定補助弱勢學童書籍費，但於 101 年 2 月 9、13 日行文要求地方

政府進行代收代辦費補助調查時，卻無納入書籍費此一項目，顯見教育部於 101 年度起停

止補助弱勢學童書籍費。教育部於 101 年度欲停止弱勢學童書籍費補助並無事先告知地方

政府片面停止，導致地方政府面臨弱勢學童無力繳納書籍費之窘境，無法預先以相關經費

自行補助弱勢學童之書籍費，導致弱勢學童處境更為艱苦。教育部是否已查明現行弱勢學

童書籍費補助所需金額，並研擬相關補救措施，籌措經費，補助弱勢學童今年度之書籍費

，以舒緩弱勢學童之就學困境？照顧弱勢不能停，教育部是否仍依就該計畫時程與內容繼

續補助地方政府？ 

（四十二）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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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發表報告指出，到 2030 年，全球罹患失智症人口預

估將增加近一倍，達到 6,570 萬人。同樣面臨人口老化，10
年之後台灣的失智人口也將逾 30 萬人，卻無失智症醫療與照

護之相關政策擬定，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2012 年 4 月 11 日發表報告指出，到 2030 年，全球罹患失智

症人口預估將增加近一倍，達到 6,570 萬人。到 2050 年，失智症患者人數可能是目前 3,560

萬人的三倍有餘。失智症涵蓋數種腦部疾病，會影響記憶、思考、行為表現及日常生活能

力。阿茲海默氏症是失智症最常見的一種，約占 70%。隨著人口老化，失智症將是繼癌症

與愛滋病之後，高齡化社會最嚴峻的公衛挑戰。 

二、報告指出，即使在高所得國家，僅有 20%至 50%的失智症病例在常規檢查中被檢出。目前

全球僅有澳洲、英國、丹麥、法國、日本、南韓、荷蘭和挪威八個國家，制定因應失智症

的全國計畫。 

三、任何疾病都是預防勝於治療，一旦病發也唯有早期介入也才能減輕醫療與照護的負擔。10

年之後台灣的失智人口也將逾 30 萬人，屆時失智症的醫療與照護將是社會的沈重負擔。本

席建請行政院擬定「國家失智症計畫」，相關之長期照護政策應考量失智症之防治，並將

失智症篩檢列為老年醫療常規檢查項目之一。 

（四十三）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近年來兒童受虐案件頻傳，民國 100
年內政部兒童局統計，兒童與少年受虐案件就有 17,637 件，

其中施虐者為父母或養父母者占 12,618 件，高達百分之 70，
已嚴重侵害兒童之身心健康，故本席要求政府補強高風險家

庭方案，有效建立兒童受虐案之通報及追蹤系統，並確實執

行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以澈底落實對兒童之人身安全維護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兒童是人類最珍貴的資產，也是國家社會明日的希望，因此我國本應加強立法、行政、社

會與教育等措施來防止兒童在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對兒童的身心脅

迫、傷害或虐待、遺棄或疏忽，以及包括性強暴的種種不當待遇或剝削。但統計資料顯示

，在各種兒童受害事件當中有極高比例是嚴重的兒虐致死與殺害子女後自殺者，凸顯研究

孩童安全議題並有效加以防治以保障兒童人權的迫切性。 

二、根據民國 100 年內政部兒童局統計，兒童與少年受虐案件就有 17,637 件，其中施虐者為父


